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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 2020 年工作重点及工作情况

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0 年，州财政共补助县级 1,097,906 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848,883

万元，增长 30.01%，占转移支付比重 67.43%；专项转移支付 217,131 万元，下降

30.96%，占转移支付比重 17.25%。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均衡性转移支付 97,020 万

元，增长 1.08%；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144,234 万元，增长 105.36%；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26,018 万元，增长 192.53%；边境地区转移支付 92,222 万元，

增长 19.50%；共同事权转移支付 311,317 万元，增长 19.94%。

预算绩效工作

开展情况

一是强化制度体系建设，夯实绩效管理工作根基。2020 年州级全面启动制度

建设，通过全面梳理，查缺补漏，建章立制，初步形成以《中共德宏州委 德宏州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为统领，覆盖绩效管理全过程

和重点领域的制度体系。二是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压实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将绩

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实现州级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在编制 2021

年预算时，要求州直部门必须编报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同时加大 2021 年州级

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审核力度，绩效审核达不到 60 分的一律不得纳入预算盘子。

三是强化绩效评价，推动财政资金提质增效。认真谋划实施了 18 个重点部门和

10 个重点项目的财政再评价工作，积极参与第三方中介机构绩效评价过程，严格

把控评价工作质量。除因2019年州级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无法评价以外，

绩效评价首次实现了对剩余“三本”预算的覆盖；根据绩效评价情况，州级 10 个

重点项目中有 3 个项目评价结果为“优”，4 个项目评价结果为“良”，2 个项目评

价结果为“中”，1 个项目评价结果为“差”；18 个重点部门中有 6 个部门评价结

果为“优”，4 个部门评价结果为“良”，8 个部门评价结果为“中”，通过绩效评

价督促相关单位改进完善财政资金管理使用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存在的问题，进

一步促进财政资金质效提升。四是强化绩效结果应用，硬化预算绩效约束。在编

制 2021 年部门预算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 2021 年预算编制紧密结合，作为资金

配置、资金扶持政策调整制定的重要依据，对绩效评价等级为中、差的项目采取

核减预算或取消预算的措施；积极与州考评办对接，将预算绩效管理考核纳入 2020

年全州综合考评，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绩效管理工作主体责任，推动我州预算

绩效管理整体水平提升。



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财政厅核定德宏州 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72.18 亿元，当年新增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 44.20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2.00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42.20 亿元；

当年收回一般债务限额 4.70 亿元。经州人大常委会批准，州本级 2020 年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 50.69 亿元，比 2019 年增加 25.59 亿元。2020 年，全州共转贷地方政府

债券 66.45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44.20 亿元，再融资债券 22.25 亿元。新增债券

资金主要用于全州 3 条高速公路建设和州委、州政府确定的教育、卫生、工业园

区等重点领域。德宏州 2020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 256.47 亿元，低于限额 272.18 亿

元，其中：州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49.13 亿元，低于限额 50.69 亿元；各级政府债务

余额均控制在法定限额内。


